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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注“★”号条款为不允许偏离的实质性要求，经评标委员会判定任意一条加注“★”号的条款出现偏离，视为无效投标。
一、项目背景
本项目为天津市中心妇产科医院滨海院区供应液态医用氧、40L瓶装氧气、5L转运呼吸机瓶装氧气采购。
二、技术要求
★（一）投标人所投产品和服务符合相关强制性规定。验收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出具所投产品、服务符合上述规定的证明文件。
★（二）投标人所提供的服务、人员及设备符合相关国家强制性规定。投标人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若涉及特种作业或特种设备的操作，投标人提供的特种作业操作人员具备特种作业操作证；投入的特种设备的操作人员具备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若非持证操作，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操作人员。
★（三）投标人负责本项目的运输单位须具备《道路危险货物运输许可证》，每次运输前提供该证书，经采购人核实后才可实施运输。
★（四）所投医用液氧、40L瓶装氧气、5L转运呼吸机瓶装氧气的制造商须具备安全生产许可证。
（四）采购清单
★1. 投标产品实质性要求
（1）所投医用液氧、40L瓶装氧气、5L转运呼吸机瓶装氧气具备效期内的药品注册证书或再注册批准通知书或药品注册批件或药品再注册批件，提供证书或通知书或批件扫描件；
（2）所投医用液氧的充装单位具备移动式压力容器充装许可证（充装介质名称至少包含氧），提供证书扫描件；
（3）所投40L瓶装氧气、5L转运呼吸机瓶装氧气的充装单位具备气瓶充装许可证（充装介质名称至少包含氧），提供证书扫描件。
2. 技术参数
	序号
	标的名称
	技术要求
	单位
	数量

	1
	▲医用液氧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中对医用氧气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规定（氧含量≥99.5%）。每次送货时出具该批次产品的检验报告。
	吨
	120

	2
	40L瓶装氧气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中对医用氧气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规定（氧含量≥99.5%）。40L/瓶
	瓶
	50

	3
	5L转运呼吸机瓶装氧气
	★1、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中对医用氧气的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的规定（氧含量≥99.5%）。
★2、产品规格：
（1）满瓶含气量   1000L；
（2）气瓶水溶积      5L；
（3）满瓶压力     200bar；
★3、瓶身为铝制材料，可以在核磁检查时使用。
★4、在阀门内部实现减压，出口压力均为安全低压，避免操作人员直接面对高压的风险，同时也避免了绝热压缩的风险。
★5、开关与流量调节的安全锁定设计，避免误操作。
★6、气瓶瓶帽采用优质工程塑料，有效保护瓶阀。
★7、瓶帽防滚设计。
★8、即插即用的接口：无论鼻吸管还是呼吸机接口，出口压力就是工作压力，快插接口都是插上就可以立即使用。
★9、使用时无需连接减压阀、流量计等，省时、高效。
★10、流量预置，直接选定需要流量，操作简便。
★11、人体工程学设计的瓶帽，手握舒适便于携带。
★12、挂钩设计便于悬挂在各种转运床上。
（注：现场放置20瓶收取租金）
	瓶
	50


注：
加注“▲”号的产品为核心产品（如未明确核心产品，则视为全部产品均为核心产品），任意一种核心产品为同一品牌时，按照第三部分第32.4条款执行。
三、商务要求
★（一）报价要求
1. 投标报价以人民币填列。
2. 投标人的报价应包括：产品货款、运输费、运输保险费、装卸费及利润税金等为完成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要求所需的一切费用。投标人所报价格为货到现场装卸完成的最终优惠价格。
3. 验收及相关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二）服务要求
1、中标供应商为采购人提供符合规范要求的医用氧。
2、中标供应商按供货计划或按采购人要求供货，将货物送达指定地点后，须由采购人在“送货单”签字确认，双方签署的“送货单”作为结算依据。如有紧急需求，需按采购人要求随时供货。所需产品供应不得发生中断，因此要求中标供应商拥有可靠的气源，能够保障全年365天不间断的氧气供应。
3、中标供应商要配备专业的业务对接人员，负责与采购人联络及供货管理，配备设备检修人员、充装人员，负责产品售后服务。
4、中标供应商自行配备相应的运输、配送工具及司机、装卸人员。能够保证送货的及时性，面对恶劣天气或限行时可及时应对。
5、中标供应商能够协助采购人进行有关氧气站的消防、氧气泄露等相关问题的演练及预案，可提供安全知识讲座等。
6、中标供应商在服务期内必须满足采购人相关部门提出的有关安全方面的合理要求，双方签订《安全协议》明确各自所负的安全责任。
7、为液氧站提供远程监控设备，实时监测三个储罐的液位和压力，并保有数据记录，供甲方数据分析使用。
8、如采购人上一任供应商在未完成交接前，提前中断供氧，中标供应商需有完善的供氧方案以确保采购人不间断使用氧气。
★（三）交货要求
1. 交货期：
按供货计划或按采购人要求供货。合同规定之日起2年的服务期（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2. 交货地点：
滨海院区：滨海新区中新天津生态城安明路32号
（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3. 特别要求：交货时要求投标人就所投产品提供产品说明书，同时采购人有权要求投标人对产品的合法供货渠道进行说明，经核实如投标人提供非法渠道的商品，视为欺诈，为维护采购人合法权益，投标人要承担商品价值双倍的赔偿；同时，依据现行的国家法律法规追究其他责任，并连带追究所投产品制造商的责任。
★（四）付款方式
按月付款，根据每月发生费用，经验收后，每月30日前支付上一月费用（特殊情况以合同为准）。
★（五）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六）验收方法及标准
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要求。
按照采购合同的约定和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以及企业标准对每一项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进行确认。采购人有权根据需要设置出厂检验、到货检验、安装调试检验、配套服务检验等多重验收环节。必要时，采购人有权邀请参加本项目的其他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参与验收。参与验收的投标人或者第三方机构的意见作为验收书的参考资料一并存档。验收结束后，应当出具验收书，列明各项标准的验收情况及项目总体评价，由验收双方共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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